自愿放弃房产协议书
甲方：
身份证号：
乙方：
身份证号：

鉴于乙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财产购买位于         的房产，为明确房屋产权归属，避免日后发生争议，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产权归属确认
双方一致确认，上述房屋的全部产权（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及收益权等）由乙方单独、排他地享有。该房产系乙方以个人婚前财产或婚姻期间个人独立财产出资购买，属于乙方的个人财产。
第二条 甲方的确认与承诺
甲方自愿、无条件地确认上述房产为乙方个人财产，甲方对该房产不享有任何所有权或共有权。
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其本人及其继承人、利害关系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乙方或任何第三方主张该房屋的全部或部分产权或相关权益。
第三条 相关债务承担
该房屋购买时及购买后所产生的全部贷款、税费及其他一切债务，均由乙方个人负责偿还，与甲方无关。甲方无需承担任何清偿责任。
第四条 协议的效力与生效
本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本协议一经签署，即为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单方撤销或变更。
本协议系对房产权属的最终确认，不因双方婚姻状况的变化而失效。
第五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房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协议份数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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